
	考核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备注

	师德表现

（8分）
	为人师表

（4分）
	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作风正派、清廉正直，处事公正、热爱学生。
	
	若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情况，一次性扣4分。

	
	爱岗敬业（4分）
	热爱本职工作，勤奋敬业，有奉献精神。
	
	

	学生管理

（32分）
	思想政

治教育

（8分）
	开展深入细致地学生思想教育、辅导工作（4分）；
	
	

	
	
	能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4分）；
	
	

	
	学风建设

（5分）
	积极宣传、动员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文化活动（2分）；
	
	

	
	
	深入学生课堂，检查学生上课出勤情况，保持与任课教师的联系（3分）
	
	

	
	基层组织建设（4分）
	1、指导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考察和党员的发展、教育工作；（2分）

2、积极组织开展团支部活动；（2分）
	
	

	
	心理健

康教育

（5分）
	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教育，掌握学生的心理情况并做好心理援助工作。
	
	

	
	日常管理

（10分）
	在学生的综合测评、各类奖助学金评定、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评选工作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各类评奖、评先工作真实透明，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受到相应的资助（5分）。
	
	

	
	
	关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帮助分析、解决学生在学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和思想上的困惑；指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坚持查寝、查晚归（3分）。
	
	

	
	
	积极开展学生日常安全教育，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

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学生中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2分）
	
	

	合计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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